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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
办法

海关总署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，自2008年4
月1日起执行（海关总署令[2008]170
号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企
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
令[1999]71号）以及《关于大型高新
技术企业适用便捷通关措施的审批规
定》（海关总署令[2001]86号）同时
废止。

新法规的制定是为了鼓励企业守法
自律，提高海关管理效能，保障进
出口贸易的安全与便利。在海关注
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、报
关企业（如第三方物流公司）的分
类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海关根据企业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海关规章、相关廉政规定和经营管理
状况，以及海关监管、统计记录等，

设置AA、A、B、C、D五个管理类
别、对有关企业进行评估、分类，并
对企业的管理类别予以公开。

新法规与旧法规保持一定相似性，但
是实际操作中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将
是，海关是否可公开经验累计数据以
区分不同海关分类企业所享受的经济
利益差异，比如缩短通关时间、无纸
化通关资格、降低海关查验货物比例
以及海关企业分类管理执行的一致
性。显然，企业在选择第三方物流公
司时应了解该企业的海关分类类别以
及是否有计划提高海关分类管理类
别，这应当成为选择及评估第三方物
流服务提供商程序的一部分。 

直属海关和地方海关将会组织关于
新法规的公开研讨会，阐明新法规
的要点，比如海关如何保证AA类企
业真正享受到优惠待遇。海关总署
也有可能颁布其他法规以辅助新法
规的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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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和出口退税率变化

国家环保总局建议取消12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，同时将
27种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。建议取消出口退税
率的12种产品的海关编码为2932（含有氧杂原子的杂环
化合物）和8506（原电池及原电池组），建议列入加工
贸易禁止类目录的27种产品的海关编码为2931（有机-无
机化合物）。

出口关税减免

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《关于对部分进入海关特殊监
管区域的产品不征收出口关税的通知》，自2008年2月15
日起执行（税委会[2008]3号）。 

特定产品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入区时不征收出口关税，
包括用于建区和企业厂房的基建物资。然而享受出口关税
减免需满足一定条件，比如上述基建物资不得离境出口。
如果基建物资在区内未使用完毕，由海关监管退出区外。

对区内生产企业在国内采购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，
进区时不征收出口关税。同样的享受出口关税减免需满足
一定条件，上述享受不征收出口关税的原材料，未经实质
性加工出区销往境内区外的，海关应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
进口环节税。区内非生产企业（如保税物流、仓储、贸易
等企业）不享受该政策。

免税政策适用于具有保税加工功能的出口加工区、保税港
区、综合保税区、珠澳跨境工业区。

其他新闻

大型煤炭采掘设备

2008年2月14日海关总署颁布公告2008年第9号《关于对国
内企业为开发、制造大型煤炭采掘设备而进口的部分关键
零部件及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
先征后退》。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海关总
署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
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[2007]11
号）制定此公告。

此公告的要点总结如下：第一条更为详细列明了“大型煤
炭采掘设备”；第二条解释了享受先征后退政策的进口关
键零部件、原材料；第三条规定应向海关单独申报进口上
述关键零部件、原材料；第四至六条包含了公告的执行时
间和各个相关法规之间的联系。大型煤炭采掘设备退税商
品清单主要为海关税则第84、85、72、73和90章。

世界贸易组织临时裁定我国汽车零件进口违反贸易规则

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（DSB）初步裁定中国通过提
高进口关税率以限制国外汽车零件进口违反了相关贸易规
则。该决议有可能成为最终裁决。中国2004年、2005年公
布“本地化生产规则”要求本地生产的汽车至少包含60%
的国产零件（否则将征收25%的关税，即征收与整车进口
相同的关税）。临时裁定将于本月公布，经过一段时间的
审阅和评论之后将公布最终裁决。中国还可就最终裁决提
出上诉，世界贸易组织受理上诉机构需要90天作出裁决。
如不提出上诉，我国需制定计划确保中国法规符合世界贸
易组织规则。

降低环保技术进口关税

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（USCBC）要求会员企业提供一份与
环境保护相关产品和技术清单，这些产品和技术有可能享
受到进口关税的减让或减免。大约500种环保技术受到关
注，其中大多有关污水治理或固体和有害废弃物治理，现
阶段对减少、纠正和控制环境污染直接相关的环保技术为
重点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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